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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年 第一〇四號 

第三百五十次會議 

一九13八年八月十广3星期一午前十一時在纽约成;f力湖舉行 

王 席 M r J M A L I K (蘇維埃社會王義 

具;fn國聯邦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^侖比亞、法闞西、敍利亞、 

<%克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10國、蘇維埃f±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 Î國、美利堅合衆國 

二 0̶臨時議事日程 

又f4 S/Agenda 350 

― 通 過 辠 日 程 

二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問 題 

(甲）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南斯 

拉 夫 代 表 致 ) 書 長 S , 遞 送 南 斯 拉 

夫聯邦人民共和國關於持里亞斯"fî 

自由區Bf會[S/927〗 

S日程 二 零 二 邁 ^ 讓 

議 亊 通 l â 

二零三繼績 r f論特里亜斯特 

問題 

*>2王席之•al 南所拉夫代表Af»" Vilfan 

就安SrSI i會議席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聯王國)Xh 

討 論 此 門 題 之 過 ^ 屮 ， , 有 攻 ; 9 " * 、 法 英 三 

國政府有阻撓委派持 i t亞斯特行政長官行 

之舉。一 ;L四八年四月卜;r日南斯拉夫外交 

AS致英國St柏爾格雷德代表眧會[S/ 9 4 4]之 

Mh^a^ ' 接於衆所i lc知之英*!l度， 

特 里 亞 斯 持 行 政 長 官 之 委 派 睾 4 可 能 

% 克 闞 f e l t 埃 瓧 t " 王 義 和 國 代 表 迻 3 

時 [ 三 四 八 次 會 , 《 à ] 似 方 曾 作 同 樣 5 € 謬 之 
槪 括 陳 ^ 全 無 争 實 足 â " 左 ^ 安 全 理 毒 

會 主 席 方 曾 作 同 樣 之 攻 三 四 六 次 會 違 ] 

並 持 別 張 言 其 事 渠 確 曾 提 出 若 干 • 實 但 

本 人 須 i g 出 關 i p ^ 此 事 渠 對 於 餍 史 之 迴 

P ^4完全致極淆惑聽間。渠陳述此事 

之 醪 史 S — 九 四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始 謂 安 全 

理*會"是日起始審議此問題。安全理事會 

以 理 事 會 之 地 位 開 會 3 論 此 拳 J d t ; ^ 日 爲 

第 一 次 或 係 事 實 但 前 此 已 有 若 干 爭 實 發 

生 也 本 人 極 願 承 主 席 當 時 並 不 在 此 容 

或未知其>#而本人幸能參加關於此問題之 

S " 次 談 m 及 會 ^ 是 W 自 應 就 此 事 歷 史 

铰主席所云作更；¥盡之陳述 

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距 王 席 述 此 

史 之 開 始 日 期 幾 五 閱 月 前 本 人 曾 與 主 

席之！•]'】任代表Mr Gromyko閼於此爭作一度 

afg當時吿渠安全理爭會對於此4»負有責 

a希望五ft任理事國代表會同商iit達rv協 

s 此 ^ * 極 爲 緊 急 不 宜 延 緩 。 渠 稱 未 奉 

311 • 本 人 乃 P ， 渠 卽 ^ 莫 斯 科 P 靑 禾 未 確 

曾如此辨理否 

二月十九日）?國、法國及蘇聯代表與本 

人 曾 , 乍 一 度 談 帮 在 此 談 I S 屮 國 代 表 出 

若 干 候 選 人 名 本 人 曾 將 本 國 政 府 所 

赞 成 之 一 候 選 人 名 交 而 3 名 方 被 列 五 

個 候 選 人 名 單 之 中 交 與 M r Groinyko。 Mr 

G r o m y k o當時未能作任何誶語渠未:S出任 

何 候 選 八 方 小 知 其 政 府 對 於 ^ 其 玫 盧 之 五 

候 選 人 有 何 f 見 。 次 會 ; ^ 時 其 他 三 代 表 

均 " ? 請 注 盲 此 事 之 緊 急 性 及 其 務 宜 於 三 月 

一日W训-遨得協>;i之要。 

彼等方八二月下旬及三月整月頻加敦S 

竽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4»會五T,任理*國代 



表始行集會。畤距吾人向Mr Gromyko提出 

此 項 問 題 申 言 其 事 屢 緊 急 者 已 三 閲 月 矣 。 

Mr 01"011 ]̂«>終;!?^四月二十一日之前三數日 

提 出 蘇 聯 候 選 人 一 名 W 充 此 職 。 其 餘 代 表 

均不贊成此候選人,並&陳述其反對之理由 

本 人 此 語 當 係 事 實 。 本 人 確 曾 申 述 本 人 之 

理 由 。 卽 在 四 月 二 i 曰 當 日 ， M r Gromyko 

仍 云 渠 對 ; ! 交 請 考 盧 之 五 候 選 人 名 單 未 能 

作任何評語。 

在^會遴時中、31 二國代表曁本人表示 

吾 人 雖 願 支 1 ^ 吾 人 之 所 選 擇 者 但 # ^ 於 名 單 

上其餘三候選人屮之任何一人：r可接受其 

意卽爲吾人雖§•願支持其所推蔴之候選人 

但對於出席代表所推薦之代表一人或數人 

均 可 接 受 。 蘇 聯 代 表 之 主 張 則 i 是 彼 - 决 

支 拧 蘇 聯 所 提 之 候 選 人 他 無 所 ^ 焉 。 

數日後蘇聯代表6；於四月二十五日另 

提 一 候 選 人 。 s 候 選 八 仍 未 能 被 接 受 理 由 

如當時所述。Mr Gromyko此時f}*^其他候 

選 人 仍 未 能 作 任 何 ？ P 語 。 次 會 屮 * 國 

代表聲稱渠可於各代表圃所推薦之六位候選 

人 中 接 受 任 何 一 人 本 人 則 聲 稱 願 ^ ^ § « 代 

表圑所提出之五位候選人屮接受任何一人。 

根 據 本 人 之 紀 錄 五 位 常 任 理 事 國 代 表 

又 會 五 月 二 卜 二 日 開 會 距 菩 人 M r 次 與 

蘇聯代表商淡幾四閲月矣。當時Mr Gromyko 

重申渠除其政府訓令推薦之兩候選人外一小 

能接受其7也候選人。 

在 六 月 十 六 曰 [ f f 一 四 一 次 會 i i i ] 距 吾 

人首次與蘇聯代表商談時糸J五閱月後染;If^ 

安 全 理 事 會 內 宣 佈 在 和 約 生 效 W 前 小 準 備 

封 論 此 項 問 題 d 然 於 六 月 十 六 日 梁 又 提 出 

第 三 名 候 選 人 而 ， 次 所 推 蓠 者 與 其 ， I J 此 

所 堤 之 候 選 人 遭 受 同 樣 之 命 運 ^ 三 候 選 

人IT遭反對其理由業經其 i也代表解釋之矣。 

最 後 始 至 六 月 二 十 日 是 卽 主 席 1 ' 猢 孩 

事歷史安全理毒會始<a其，之日《9也。 

辛此時，其他各代表團業因蘇聯之阻撐 

幾 辛 桡 ) 蘆 力 盡 之 境 界 。 ^ 次 理 i 會 會 逮 [ 第 

— 四 三 次 會 港 ] 確 未 有 所 成 就 。 此 爭 乃 交 

付 非 公 開 會 論 。 莘 人 仍 堅 持 吾 人 之 主 張 

卽赞成本國所推蓖之候選人一一本人乃指英 

國 代 表 圈 而 言 一 但 育 願 支 持 其 代 表 圈 前 

後所煶出之候選人。蘇聯代表則除渠奉訓分 

推薦者外，對其他之候選人1 — 槪 R 對 。 本 

人茲W理4>會指出，當^距吾人開始匸t腧此 

不 快 , 事 件 時 幾 已 五 閱 月 矣 。 

此後事態之發展，似無須詳加申述。安 

全理事會曾於七月卜曰之會* [ ^ ― 五 五 次 

會讒]栺派一 W 組委員會 W 3 : 核 所 出 之 S " 

候選人，理事會刖y 九月二十四日 1 行《會 

二〇三次會i^] W汝盧/j組委員會所推 

萬之三人名單。對 i ? ^所 i t之候選人多數代 

表 均 能 贊 成 一 人 " 上 。 本 人 卽 能 贊 成 二 人 

但蘇聯代表堅决擁讒其所提之候選人。茲苒 

請镜陳此1煩之餍史——本人當盡力簡咯陳 

知 凡 此 種 種 巳 ! ^ 此 P S 題 最 初 : 1 出 時 幾 八 

閱月矣。五^任理事曾^?^/1月二十五日舉行 

非 公 開 會 遴 結 f t 仍 無 ^ 展 ^ " h 月 十 日 始 

决定講南斩拉夫及義大利政府會同商 t t , % 

其或能同奮人選。 

辛此距最初1»^始商談此事八個半月Jdt 

後 蘇 聯 代 表 方 " ^ 次 表 示 除 渠 所 3 之 候 選 人 

外 方 願 接 受 其 他 一 人 。 但 小 幸 粱 所 選 擇 之 

人 係 其 代 表 所 小 能 同 意 者 ， 是 此 問 題 並 

未有任何進展。嗣南斯拉夫及義人利政府未 

能 同 實 T ̶ 人 選 而 本 人 奉 本 國 政 府 訓 分 , 不 

能支抒鬮係方面——無谕南斯拉夫或義大利 

—所反對之候選人。此種'夹定似豳智舉也。 

辛三月1,3美、法、英三國政/fi^在該種 

情）i之下，複因其他理由之故，乃於三月二 

十 日 發 表 宣 f 此乃衆所共知， iFft安全理 

* 會 屮 業 ^ 堤 及 者 也 [ S / 7 0 7 ]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《 蘇 聯 代 表 之 資 格 於 

八 月 十 日 [ ， 三 四 六 次 會 宣 稱 三 國 ? # 派 

任 行 政 昆 官 之 困 锥 爲 其 三 月 二 十 日 宣 露 自 

由 區 應 屬 義 人 利 主 耍 之 原 因 但 本 人 竭 

向理事會提及此僅理由之一I听已。蓋^宣露 

有 明 確 之 明 乃 W 南 ! W 拉 夫 轄 S 內 之 不 良 

狀％ « 及 該 區 實 上 併 歸 南 斯 拉 夫 之 種 種 

原 因 致 使 三 國 政 府 螢 覺 和 約 所 規 定 之 解 决 

辦法，小能適用。 

安全理事會代表想均明瞭蘇聯代表之31 

辭小成爲對》國代表或本人講漭之答覆。渠 

反覆申述義大利及英*區域1«3有五A協讒之 

觼 s f t 此 乃 南 斯 拉 夫 七 月 二 卜 八 日 [ S / 

927]之主題也。此項臆《a業綞國代表及 

本人 j ï^^"v月十日之講辭屮[第三四五次及三 

四六次貧遴]充分加 W 答覆並予駁斥矣。 

蘇聯代表曾引用四月十三日駐fi敦Ifti聯 

大使館閽於持里亞斯持之將來阆題致英國外 

交 部 之 i ^ i " 内 稱 A l i 聯 政 I f f 對 無 論 書 面 或 

私人口頭交換修改對義和約問題之建纗，小 

能接受。茲爲使安全理事會明悉3項交換之 

BB會起見，本人待引本國政府於四月十六B 

答複 i iup大使館之全文，時距I*聯遞文曰期 

僅 」 日 也 。 會 全 文 如 下 

" 奉 悉 閣 下 四 月 十 三 日 蹦 於 待 里 s 斯 持 

自由區之將來問題之"8會，深失望。來件 



提 出 ^ 序 問 題 I R f l j î j ^ 三 國 提 交 之 實 建 議 

則未及隻字 

英國政府對J!?^擬訂辦法使特里亞斯特 

自由區歸還義大利主權之建叆內容ftg爲闕 

係 綦 要 。 前 於 四 月 九 日 致 閣 下 之 B P 會 中 曾 

提遴由有闕主耍國家舉行預備會議。英國政 

府絕無 f拒絕;^條約之任何簽訂國參與修訂 

之事。^預備會叆本擬依據草擬亥條約^5=之 

稃 序 ^ 項 程 序 一 如 閣 下 所 云 係 先 由 外 

長會逮擬;1 1^經二十一國家3細審定者。 

是 《 閣 下 所 謂 建 法 有 違 民 主 初 步 原 刖 之 

">t,殊無理據。 

英國政府是W極願早日知番É£聯政府對 

於;;寸論三國所提三月二十日之具體建-i案， 

提 採 用 之 程 序 。 " 

事 實 上 蘇 聯 政 府 對 此 建 議 並 未 答 覆 i R 

稃序上方無3 « i解蓋甚明顯。蘇聯代表提 

出 關 於 英 美 區 之 郵 政 問 題 一 節 涉 及 義 大 利 

代表3區出席國際郵政會叆事。本人擬請其 

汴 f—九四七年國^郵政公 ( In te rna t iona l 

Postal Convention)第十四條之規定一國固 

得代表其他國家出席此種會遴也。 

蘇聯代表之演辭屮，並提及一九四七年 

四月二"f 二日外長會議之决-«。美國代表業 

* V 入 月 十 日 [ 第 三 四 五 次 會 遴 ] 指 出 ^ 有 鬮 

决pi案之辭句，明白規定須俟行政長官及其 

政府之臨政務會 i i i(Provisional Council of 

Government)就職後，方得適用也。 

薪 聯 代 表 對 英 美 區 準 備 參 加 K 洲 復 典 

計剷一節之批評，本人對之未能緘默。本人 

l è ] 知 蘇 聯 政 府 對 於 ^ 計 剷 c ; 甚 嫌 惡 ^ 批 

誶 或 卽 由 此 ， 然 須 向 各 理 事 陳 明 ^ 區 與 歐 

洲 ^ 與 計 剷 行 政 長 官 未 有 商 ; r 雙 方 協 議 之 

舉。盟國軍政府:TtË未對y將來待里亞斯特 

行政長官應作之事作任何之應ii?：。若將來有 

雙 方 簽 ; T f ô 議 之 舉 則 具 有 條 款 聲 明 J W 

後 承 繼 之 政 府 如 爲 必 要 得 I s * 止 之 。 南 

斯拉夫四月十二日之昭會[S/944]批^英美 

區 行 政 當 局 未 採 步 驟 復 興 • ̂ 區之經濟。南 

斯拉夫政府並稱^區除與義大利外，所有與 

其 他 & 國 之 經 濟 聯 繋 均 被 阻 止 。 但 此 時 盟 

國軍政府竟因《 i S C ^區經濟典建議其參加 

— 業 有 十 六 國 家 及 德 國 兩 區 之 集 圑 之 故 撗 

遭非遴。 

本人茲擬對*克蘭代表八月十三日 

三 四 八 次 會 ^ ] 之 演 辭 有 所 陳 述 。 渠 

次r寅《9:屮解釋義大利相約附件第十一條， 

- 胃 其 規 定 & 獨 立 貨 制 度 建 立 J W 前 里 拉 

( l ira)爲自由廑之唯一法定貨醉。本人雖明 

瞭 因 譯 文 屮 無 專 條 之 故 對 此 問 題 和 約 锒 文 

本容有含糊之處，但若就英法文本加JW研究， 

朋對附件柒资十一條之原旨，當無疑義矣。 

在镯立通貨制度建立JW前JM里拉爲自由區 

之 通 貨 其 盲 甚 明 也 。 

南斯拉夫代表八月十三日之演辭中[第 

三四八次會議]對於美國代表及本人於八月 

十 日 根 據 和 約 對 法 律 地 位 之 解 釋 未 作 強 

爭論,其原因何在,不難想見。但渠稱吾入 

曾 承 該 項 經 濟 協 議 等 y 在 英 美 區 與 義 大 利 

之間建立"經濟聯盟"。此語實不正確。夸人 

所 申 者 ， 乃 附 件 柒 第 十 一 條 所 設 想 之 狀 ^ , 

係與義大利建立"獨特性之聯繋"而已。"經濟 

聯 盟 " 與 " 獨 持 性 之 聯 繋 " 兩 項 名 辭 均 見 於 

附件陸3^二十四條第四項中，此項後爲附件 

s r 》 十 一 條 所 替 代 但 本 人 願 明 白 指 出 ^ 人 

認爲現在暫時實兄乃"獨特性之聯繋"也。 

南斯拉夫代表曾堤出質問，謂II國代表 

及本人旣稱，因無；I貨及關稅之障礙存在，故 

無 t a 除^項障礙之問凰，朋何故須有英募 s 

與義大利7立協定之舉。南斯拉夫代表於是 

再問，協定所規定之各項措置，大部分旣巳 

存 在 則 何 W 有 簽 T 協 定 之 耍 。 

本人n<？爲此項問題之答案極其明顯。 

南斯拉夫代表於其演說之後牛段屮卽已申言 

之 。 義 大 利 y 和 約 發 生 効 力 之 時 節 根 據 ^ 

相約第二十一條之規定，放棄其對於自由區 

之主權。故從前義大利主權及於全區時所有 

之措a，於義大利主權終止 JW後須有協定 

之簽了 《正式予W承認，其理甚明也。 

Mr Vi l fan八月十三日所爭主耍之點， 

卽 在 自 ^ 區 屮 央 銀 行 設 立 前 不 應 订 立 和 

約附件柒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協定。爲支持其 

立論起見，渠乃信手徵引特里亞斯持調査委 

員會報吿嗇之撮耍。该委員會係一 ^ 詢 機 構 ， 

其報吿係向外長會議陳說如何實施有躕持里 

亞斯持和約内之經濟條款者也。 

吾人se就持里亞斯待委員會之報吿書條 

文 研 究 之 。 點 若 吾 人 讀 其 導 a 卽可 

知 當 時 稱 爲 " 乙 " 區 之 南 斯 拉 夫 行 政 當 局 對 

於 委 員 會 ， 不 予 合 作 。 茲 萁 辭 P i 如 下 

"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對於乙匾之經濟狀 

雖 曾 提 出 若 干 意 見 本 委 員 會 未 能 與 乙 

區之南斯拉夫軍政府代表會晤"。 

關 ^ M r Vil fan讀其撮耍之委員會報吿 

書之一部，本人茲a其有鬮通貨一節全文如 

下 

"通貧 

一附件?SI第十一條所規定協定，尙未 



儘 速 盯 立 射 義 大 利 銀 行 （ B a n c a d Italia) 

應 向 自 由 區 伊 耠 里 拉 一 如 其 目 前 伊 給 甲 S 

然。"甲區當然郎指英^佔頜之區域iJîT言。原 

文餘款如下 

二 中 央 銀 行 應 早 日 設 立 其 耝 耩 章 稃 

由自、由區政府;T定之。 

H 在 新 通 貨 發 行 W 前 根 據 附 件 柒 , 

十 一 條 所 商 談 之 定 應 規 定 義 大 利 銀 行 撥 

3g該行所發行之II拉通貨予自由區之中央銀 

行 俾 應 正 常 銀 行 業 務 上 之 通 货 需 要 。 

四 南 斯 拉 夫 軍 用 里 拉 券 與 盟 國 軍 用 

里 拉 券 應 儘 速 牧 l È I , 爲 達 此 目 的 各 區 里 拉 

應8^當時一般公認之折合率調換義國里拉。 

義大利銀行應爲自由區镥任此項業務。茲請 

泮 意 者 卽 南 斯 拉 夫 軍 政 府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

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官 價 折 合 率 ; S 二 百 義 國 里 

拉 兌 換 一 百 南 期 扮 夫 軍 用 里 拉 券 。 

五 若 在 自 由 區 新 通 貨 發 行 J î l 前 義 大 

利 螢 行 新 券 " 代 T E 用 之 里 拉 券 時 朋 嚿 同 時 

在自油區依上述規定作同樣措置"。 

根據本人所宣讀之上述撮耍，南斯拉夫 

行政當局在和約發生？;;力之時卽應收 i è j該 

® 之 南 斯 拉 夫 軍 用 至 拉 而 根 據 》 約 附 件 S I 

，十一條之規定狞用義國里拉1*5^理事會自 

悉所謂有罜拉（Yugohra)之螫制自和 jJO發 

生5&力W來仍在南邻拉夫轄區內=1行也。 

事 實 上 ^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確 立 屮 央 

銀行爲建"*獨立通貨制度之扨步工作。然此 

項 工 作 應 由 行 政 長 官 * ^ 其 就 任 W 後 執 行 蓋 

育顯然。理事會各代表或憶本人頃行宣之 

二 項 規 定 節 ， 銀 行 之 組 耩 审 稃 ， 由 自 由 

菡 政 府 盯 定 之 。 盟 國 軍 政 府 曾 極 力 避 免 有 

礙 將 來 行 政 長 官 職 禅 之 行 動 理 事 會 自 所 深 

知。盟國軍政秄若行設立屮央銀行且如M r 

V i l f a n 之 所 提 議 將 其 轄 U 內 之 里 拉 與 義 大 利 

通 行 之 里 拉 分 離 則 須 採 取 屬 於 將 來 行 政 長 

官 權 力 範 園 之 行 動 便 渠 將 來 面 街 一 已 成 立 

之 銀 行 及 一 種 有 任 會 規 定 折 â " 率 之 里 拉 通 

貨 等 問 題 I f i j 渠 對 於 行 之 設 立 問 題 ， 或 

有 他 種 意 見 也 。 小 僅 如 此 ^ 全 員 會 建 議 自 

由 區 應 僅 有 一 銀 行 其 盲 甚 爲 明 顯 報 吿 書 

內 方 曾 一 再 提 及 自 由 區 之 屮 央 銀 行 。 揆 此 

觀之，軍政府應在行政長官就任W前設立餵 

行 之 議 實 非 該 委 員 會 原 實 ， 此 固 , 待 證 明 

者也。闕於此點，本人遗問南斯拉夫行政當 

局曾否在其佔頒區内設有銀行，若然，則根 

據 何 種 權 力 。 茲 因 ; : ^ 當 局 宣 稱 吾 人 膺 發 行 

— 種 里 拉 通 貨 & 與 義 大 利 通 貨 剷 分 ， 吾 人 

推 定 此 在 其 所 轄 區 域 內 所 採 取 之 行 勋 I P J 

南里拉卽此項通貨ia。若其業巳設立一中央 

銀 行 W 控 制 ; ; ^ 項 : 4 货 刖 本 人 指 出 此 乃 硖 

壊 和 約 附 件 第 十 一 條 之 另 一 明 證 。 更 有 甚 

者，此節表示南斯拉夫行政當局逾越其權力 

範 園 設 立 一 假 定 爲 全 部 自 由 區 之 銀 行 。 此 

卽表示其建立一種制度，若^行政長官今曰 

卽 行 派 定 行 動 極 端 受 其 妨 礙 者 也 。 

辛 盟 國 萆 政 府 在 朋 財 玫 方 面 之 措 置 

本人乂須覆述八月十日之所陳言[第三四六 

次會讒]。盟國军政府tSÉ未採取任何措置,足 

W妨礙將來耱承政府之行動者。竽就其轄® 

i f i 論 則 將 來 設 立 一 全 區 之 屮 央 銀 行 及 一 獮 

立5t货制度as無窒礙也。 

南 斯 拉 夫 玫 f f f 所 反 對 之 各 種 協 定 乃 a 

國 軍 政 府 行 政 ^ 間 爲 改 進 該 區 之 經 濟 狀 : 《 

而 商 了 者 。 英 國 政 府 此 種 協 定 對 於 目 的 

之達成，確有助签，引爲満意。sa國軍政府 

如何恪遵和約之锐定，及其同時如何設法促 

進 經 濟 & 典 均 經 此 次 锛 論 益 見 彰 顳 m 

南 斯 拉 丈 轄 區 之 行 政 當 局 對 於 相 約 附 件 第 

十一條之規定，全未遵守之事實： r因是暴 

露 無 遺 焉 。 此 次 辩 論 乃 致 暴 露 事 實 或 非 

南斯拉夫行政當局始》所及。但南斯拉夫軍 

事 行 政 當 局 f , * ^ ^ 案 所 開 " 在 自 由 區 未 建 立 

獨立;《1货制度W前義人,利里拉耱櫝爲^區 

之 法 定 貨 ^ " 之 規 定 未 加 ^ 守 確 係 事 實 。 

南斯拉夫行政當局在和約發生?力力W後珐 

迫 用 洧 里 拉 實 係 破 》 約 之 行 爲 。 該 s 

居 民 之 在 英 美 I S 工 作 者 均 被 ^ 將 其 收 入 之 

人 1 義人利里拉調換南 f i 拉。 

南斯拉夫政府指控英》政府所違犯之*1 

約 條 款 適 足 自 伏 其 辜 ， 寧 非 怪 哉 。 

閼 貨 一 節 言 止 此 。 但 此 僅 南 斯 

拉夫行政當局:犯和 i^J行爲之一煸 iT已。和 

糸 J附件第十條之酋句規定"現行法律規窜， 

非經行政長官宣佈 W 止仍屬有効"。本人於 

八 月 十 日 [ r 三 四 六 次 會 議 ] 提 及 南 斯 拉 夫 軍 

政;{f*^其轄區内&相n發生効力W前期閱， 

對 於 義 大 利 法 体 規 章 曾 作 劇 烈 之 修 改 。 此 

種 修 改 無 論 如 何 小 能 認 爲 合 法 ， 因 其 遛 

乎一般軍政^在佔頜區内之權力範圍也。小 

僅 如 此 義 人 利 對 * ^ 自 由 區 境 內 之 主 權 在 

和 約 發 生 力 w f 】 末 吿 終 止 。 是 W 當 去 年 

九月十五日和約發生; a力之日其有効之"現 

行 法 « 規 章 " 應 爲 義 大 利 之 法 律 規 章 ， 軍 事 

佔 颌 當 局 僅 作 枨 限 範 圍 內 之 修 改 i r 已 。 本 

人 能 列 舉 之 事 實 如 下 一 九 四 七 年 A 月 三 日 

關 於 I s t r i a 行 政 區 人 民 法 庭 組 耩 ; ^ 法 令 ， 

W 及 同 日 鬮 於 置 檢 察 官 及 規 定 其 驟 權 之 法 



令 。 吾 人 應 盲 是 項 命 令 之 頒 佈 距 和 約 發 

生 力 之 日 僅 六 星 期 〖 ？ 在 和 約 正 式 簽 六 個 

月後之事! 11。是《南斯拉夫行政當局之准許 

頒 佈 是 項 命 令 有 違 當 時 行 將 批 准 發 生 効 力 

之 和 約 附 件 十 條 殆 無 疑 義 。 

其餘;fr—九四六年 jy人民^員會名義實 

施 之 事 項 訐 有 ) ^ 除 傅 統 之 分 租 剃 度 取 涫 地 

主與te農之契約及分配財產不予償値等等。 

安全理事會éii欲本人提供有關上述事實之命 

令 原 文 當 可 如 命 。 本 人 茲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

出，南斯拉夫政府負有破狻附件柒第十條之 

責任因其在和約發生効力之後，對於所 ? 1 

人民委員會在南斯拉夫軍事行政時期，並無 

正式權力在轄區內實施之種種事項，旣不劐 

除 ， 不 J s ^ 止 。 職 是 之 故 今 日 卽 若 委 派 行 

政 長 官 朋 渠 將 於 南 斯 拉 夫 轄 區 內 不 見 有 

和 約 所 規 定 之 法 律 規 稃 而 見 有 一 大 部 完 全 

不 同 之 司 法 與 行 政 制 度 其 顒 著 特 點 刖 在 與 

南斯拉夫 l i iJ度充分相似頹同也。 

辛此本 k i L 須對頃述南斯拉夫行政當 

局 採 取 行 勖 之 目 的 珞 有 嫛 ^ 。 JLfj於南斯 

拉夫行政當局在和幻生?力W前&其佔領區内 

所 實 行 之 種 種 更 變 有 觀 察 之 機 會 者 當 可 

明悉：Kji欲將南斯拉夫之山ij度機構實施於^ 

區域内之用L。本人所述及之人民委員會及 

人 l 3 t法庭者卽今日南斯拉夫所置政冶及司 

法機構之依樣葫蘆iM已。其對Jï^裊村制度劇 

a 之 改 變 並 非 如 所 云 爲 H I 除 法 西 斯 蒂 信 

徒 之 舉 實 具 有 傅 佈 南 斯 拉 夫 g 打 制 度 於 該 

區之明顯目標&。本人並有^區施行南斯拉 

夫 法 律 之 證 據 。 試 舉 例 S 之 一 九 四 七 年 初 

曾有令將南斯拉夫現行有關癸工條例及社會 

保 險 之 新 法 律 & Istria區人民委員會（Re~ 

gional Popular Committee For Istria ) 轄 境 

內 實 行 區 在 當 時 實 係 屬 於 義 大 利 而 

包括後爲n由區一部之地區。 

« 1 約 發 生 効 力 W 後 英 國 政 府 由 其 所 得 

有 繭 南 斯 拉 夫 轄 區 之 情 報 屮 明 悉 南 斯 拉 夫 

政 府 事 實 上 將 该 區 歸 倂 於 其 國 家 內 。 本 人 

前 舉 之 例 雖 極 重 耍 僅 爲 南 斯 拉 夫 行 政 當 

局 在 7 區 之 措 s 之 一 4 部 分 而 已 。 安 全 理 事 

會&理‧如有時 W 觀察其重耍性，深信 4 ^ 能 

i\行發覺有斯拉夫政府盲欲在该和約發生効 

力 實 際 上 將 區 歸 倂 I 每 斯 拉 夫 俾 便 

將 來 行 政 長 官 面 對 旣 成 事 實 無 可 如 何 。 

凡 此 種 種 此 次 ^ S i r 適 足 證 明 英 美 區 

行 政 之 ^ I t正確及暴露斯拉夫對於蔑棄和 

糸』第二十一條目的其幾無所掩飾之企 i l而 

巳。 

Mr JESSUP ( ^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旨 須 

陳明英國代表頃行發表之意見，精到淋漓， 

美 國 政 府 完 全 同 盲 。 但 本 人 對 若 干 點 ， 尙 

有 意 見 ， 擬 加 陳 述 尤 其 鬮 於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

於第三四八次會議時向安全理事會報吿之一 

節。 

本人承認Mr Vilfan對於其政府爭議理 

由 之 支 持 已 盡 其 力 但 若 試 行 分 析 其 在 安 

全理事會中之言論，足證明其不得不執行之 

任務，實爲絕無希望者也。本人願坦白言之， 

本人詳細研究其言論《後J W爲其對於八月 

十日[第三四六次會議]本人代表本代表團所 

提 出 之 各 點 未 作 任 何 之 答 覆 。 事 實 上 由 

該 代 表 及 英 國 代 表 之 陳 述 觀 之 南 斯 拉 夫 代 

表確&改變其立場。渠在安全理事會中，曾 

聲明渠《爲安全理事會所It論之問題不復爲 

義大利和約之法律解釋問題。本人願向安全 

理事會引述其在第三四八次會議中所陳之一 

節 其 中 有 云 

"安全理事會第三四七次會議美國及英 

國 代 表 關 於 此 問 題 之 講 演 中 暗 ^ 此 時 安 全 

理事會所Silt之整個問題，係意大利和約之 

法 律 解 稃 問 題 尤 其 闕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

各 節 之 解 稃 問 題 但 事 實 上 , 該 問 題 之 癥 拮 ， 

並 不 在 此 尤 非 因 約 中 有 鬮 1 # 里 S 斯 持 

各節之解稃上困難所致也。" 

自上引M r Vilfan之言論及渠並不堅持 

關 於 此 點 之 法 律 問 題 觀 之 足 見 渠 知 不 能 控 

吿 英 旁 兩 國 違 犯 和 約 而 得 勝 ; Ç 也 。 本 人 認 

爲 渠 巳 技 窮 乃 變 更 其 立 場 ， 意 欲 提 出 英 美 

兩政府對於維護和約精祌之>SS會問題作爲 

支持其政府所訴之資料。從荬國及英國代表 

之 陳 述 屮 想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定 已 明 瞭 吾 人 之 

立 場 卽 在 法 律 上 和 約 附 件 柒 第 十 一 條 業 已 

替代附件陸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之各節矣。 

南斯拉夫代表所稱'節未見有反對此點 

之 處 故 本 人 認 爲 理 事 會 可 假 定 此 乃 公 認 之 

，£。 

Mr Vil fan曾辯稱，自由區臨時政府當 

局之任務，應爲建立獨立之經濟制度，並竭 

其智能指出諸如&通貨、支付平衡、鬮稅及外 

匯等方面英美區當局之措置與渠所 ( tg爲之 

臨8^政府工作相街突6本人認爲其根本鐯>^ 

之 點 在 乎 未 能 辨 別 和 約 附 件 第 一 條 所 明 

白規定臨時政府之兩階段，而揆讅自由區事 

實之演進方屬如是。 

此 兩 階 段 爲 第 一 ， 卽 第 一 條 第 二 句 所 

擬 定 之 階 段 盟 國 軍 事 當 局 各 繼 耩 管 理 其 沾 

領 區 內 行 政 之 時 期 第 二 ， 乃 行 政 長 官 就 任 



Jls l後及IK有一铰爲永久性之行政機構開始 

工作之階段是也。 

注f此項嗨時政府之兩階段，乃極重耍 

因 在 第 一 階 段 中 在 軍 事 當 局 統 制 之 下 顳 有 

兩 區 一 英 * 區 及 一 斯 拉 夫 區 H i c 待 行 政 

長 官 派 任 W 後 始 可 — — 根 據 l u 約 始 / 隹 一 

建 立 一 個 區 域 由 行 政 長 官 及 臨 時 政 務 會 逮 

治 理 之 。 本 人 深 信 於 前 此 之 發 言 屮 業 已 充 

分《S明此TA茲願重行申述此項臨時政府組 

絨 法 ^ 十 一 條 所 規 定 各 項 佈 置 之 繼 镜 存 在 

*^88督及臨?1=政務會議組織獨立之新政府" 

f j 乃爲和約所完全 ; 2 可及允許者也。 

本人認爲和約原曹並無欲便兩區軍事當 

局 爲 特 里 亞 斯 待 建 立 獨 立 經 濟 制 度 殆 無 疑 

義 。 此 乃 兩 區 â " 併 " 後 特 爲 行 政 長 官 及 臨 

時政務會議所保留之問題。盟國軍事當局非 

但 無 須 如 此 行 勋 且 在 被 禁 止 之 列 其 曹 甚 

明 。 卽 " 理 智 判 斷 之 試 問 如 何 能 容 許 英 ^ 

當 局 與 斯 拉 夫 當 局 同 時 & 其 轄 區 内 採 取 

單 獮 行 動 爲 特 里 亞 斯 持 全 區 建 立 一 獨 立 綞 

濟 制 度 乎 ？ 如 此 設 想 竽 爲 芘 謬 4 經 不 足 

爲 訓 。 似 此 辦 法 肇 兩 個 镯 立 經 濟 制 度 之 

局 面 而 便 行 政 當 局 就 任 W 後 無 法 虛 理 或 

竟造成一極端扮亂之局面。是W本人認爲南 

斯 拉 夫 代 表 不 得 已 採 取 之 此 項 新 論 實 铰 其 

原。論據更欠佳妙矣。 

本 人 對 於 M r Vilfan引用待里亞斯待調 

査 多 員 會 報 吿 書 所 建 立 之 理 逾 欲 a 。 

若 式 行 研 究 所 引 用 ^ 報 S * 之 内 容 i P ^ ^ 

段係錄自報吿書+闕於行政長官及臨時玫搽 

會 議 耝 耩 新 政 府 之 一 節 是 卽 閼 於 行 玫 長 官 

派 任 後 之 第 二 階 段 而 非 在 卓 睾 當 局 统 制 下 

之 — 階 段 也 。 

本 人 首 卽 聲 明 英 兩 國 & 其 轄 區 永 欲 

建 立 獨 立 經 濟 剃 度 依 > ¥ ^ 委 員 會 之 建 i « 此 

乃行政長窗之任務也。本人在上次發>ïlflF [ 箩 

三 四 五 次 會 ^ ] t i ; ^ 明 白 â 之 而 M r Vilfan 

對 此 未 加 注 , 殊 堪 ％ 異 茲 特 苒 之 。 

本人曾2? 

"若在此時期內盟國軍政府採取和約規 

定應在此過渡後期屮實施之措置，刖顳有達 

和約原奮。是項將特里亞斯待與義大利在經 

濟 上 分 離 之 重 大 步 驟 S 非 根 據 水 久 組 織 法 

而 設 立 之 正 式 政 府 之 事 務 方 屬 行 政 長 官 及 

嗨時政搽會議之職權也。 

本人細矜南斯拉夫代表答辭之餘，深覺 

Mr Vdfan或有曹避免此點。粱在上星期五 

[箩三四八次會議]屮之立論，完全根據鐯31 

之 前 提 ， 致 無 《 自 圓 其 a 毋 容 ^ 言 其 無 

法律根據及其未求法律根據W支待其立場， 

甚羼明顯也。 

對 於 ^ 克 蘭 踩 維 埃 a t t " 主 義 國 代 表 

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驟邦代表之演《a, 

本 人 所 得 之 印 豫 與 今 晨 S i r Alexander C a -

dogan 所述之印像相同，是卽渠等多事覆述 

南 斯 拉 夫 代 表 之 控 訴 而 非 特 別 對 於 英 ) ! 在 

理 事 會 所 提 出 之 各 點 有 所 答 覆 m m » m 

究 之 後 本 人 方 認 爲 蘇 維 埃 瓧 會主義共相國 

聯邦代*之演•a或J!?^英，代表發表詳細聲述 

àîi所準備者。 

本人擬珞就主席以蘇聯代表资格所作言 

論 中 之 一 點 有 所 陳 述 ， 雄 英 國 代 表 已 作 有 

力之答覆矣。本人所指乃主席在第三四六次 

會 議 屮 之 陳 述 屮 有 云 

"，國政府業巳違反外長會議之决議21 

其 所 搀 負 之 責 任 。 該 國 行 動 非 但 未 " S 决 議 

爲 繩 準 且 擅 A 片 面 將 馬 歇 爾 計 m 箱 圃 擗 充 

至特里亞斯待r i由區。" 

英 國 表 對 於 此 項 聲 明 業 已 指 出 其 若 

干 事 實 上 之 錯 英 本 人 願 就 其 一 般 義 加 

j y批*«。此項聲明似謂特里亞斯待英美 s之 

包 括 j ! ? ^ 歐 湘 復 典 針 剷 之 乃 違 犯 義 大 利 * 1 

約 之 行 爲 。 渠 錐 作 此 語 然 全 未 加 任 何 ^ 明 ， 

故除竑知蘇聯態度對*^扶助歐洲綞齊之舉無 

小加ids:對id外本人實未悉其晷後之理由。 

若 《 t 義 大 利 和 約 對 此 問 題 之 繭 係 而 

言 則 本 人 認 爲 當 局 之 責 任 應 " 人 民 之 

耍 及 其 福 利 爲 " ^ ： 盧 。 英 為 區 & 括 於 馬 歇 

爾sfHJ之內則财硬可吿無匱《購_1^^3^之 

糧ê"及原《"矣。Mr Mal ik旣提出外長會議 

之 某 項 决 ; ^ [ S / 5 7 7 ] 本 人 刻 欲 引 讀 該 項 决 

之 第 三 條 â 依 蕖 之 見 s a 國 軍 事 當 局 所 計 

劃 之 行 勐 顯 有 : 條 之 內 容 者 也 。 ^ 條 條 

文如下 

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之時期中自 

由區之收支差額或在I，由區外匯方面入不jft 

出 外 長 會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如 經 行 政 長 官 

及嗨時政務會‧ ̂ 請求外來之綞濟援助， j y應 

最 初 時 期 緊 急 t 船 要 時 朋 安 全 理 事 會 須 建 

逢 & 聯 國 之 財 源 内 支 搔 不 得 超 ^ 五 百 萬 

* 元 之 款 項 " 供 由 區 砍 府 之 用 " 。 

本人是以認爲是項决議預枓一旦行政長 

官 及 嗨 政 務 會 議 成 立 w 後 ， 或 有 向 理 事 會 

作 經 # 援 助 之 靖 求 其 意 甚 明 。 故 大 會 於 一 

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曰之决議案》屮，豳於此 

事有下列之規定。 

1 大會第二届會正式紀錄,案一 ;^六(二 ） 0 



"茲授1<於秘書長伊持里亞斯特自由區 

—九四八年緊急救濟之款項，其數額由安全 

理事會依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政府之行政長官 

及嗨W政務會議之中請核定之其條件由)I* 

書長與該自由s行政長 ‧ g T T定之惟數目小 

得超過五百离》元。遇有預支此種款項時， 

周 轉 资 金 4 應 爲 此 專 設 一 項 目 其 數 額 應 由 

各 會 員 國 依 下 屆 大 會 常 會 决 定 之 特 別 用 费 

比額表分攞之。特里亞斯特â由區依HP預支 

別比額表所攞之數額，按比例 ; 1作^國之儲 

款 。 " 

依照人會决議案之條款，盟國軍政府不 

能 爲 特 里 亞 斯 持 其 所 轄 區 域 向 聯 國 請 求 經 

濟援助，其意甚明。但盟國軍政府能否置人 

民對*^糧食及^料之墓本W，求於小顥更無 

論其能重蘇民困，供該區人民W職業及外匯 

之原料伊麼乎7如是能否伊應人民之需求保 

F5其鵜利乎？若大會對於借貸^五百离元之 

條 件 能 加 y 修 改 則 盟 國 軍 政 府 將 歡 迎 

之小暇，用W塡補f l由區中所轄區域内之收 

支不鷇戳目。但本人須向安全理事會指出， 

郎使全數可供應用，方僅足伊該區短時期之 

用 F 已 蓋 其 全 年 需 耍 ， 已 較 五 百 萬 之 數 多 

出數倍。故本人爲在聯â"國預算之財源内， 

能 否 伊 給 目 前 门 由 區 之 求 ， 乃 一 嚴 重 之 問 

題 也 。 無 論 如 何 本 人 不 見 何 故 對 於 敝 政 府 

攒 r j 由 區 一 部 分 區 域 之 責 任 ! ^ 供 應 財 

源俾辛少可 W 維持最低生活水犟一事須加 

掩飾，蓋顯無別處可W镀得是項財源也。 

對於！^斯拉夫政府所提出之控!!^而經 

證 爲 絕 無 根 摅 者 ， 本 人 知 有 否 苒 加 申 

之 耍 。 但 本 人 確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將 同 曹 英 * 

軍 政 府 於 治 理 特 里 亞 斯 特 所 轄 區 域 時 不 僅 

完 全 根 據 義 大 利 和 約 之 條 款 履 行 義 務 而 

該 軍 政 府 且 兼 顧 及 人 民 之 福 利 對 於 ^ 區 之 

經 濟 復 典 及 善 後 問 題 諸 多 助 益 。 

敝政府對於南斯拉夫政府之ntJl荅人行 

動 目 的 提 出 反 對 。 商 斯 拉 夫 代 表 安 全 理 

事 會 第 三 四 八 次 會 議 屮 [ ^ 始 發 旨 時 卽 稱 蘇 

聯及％克蘭代表曾3述一本人用其原文—— 

"^等政府（卽指美國及英國）之策終用意在 

延 餒 行 政 長 窗 之 委 派 並 企 i l 由 此 造 成 一 種 

局面。《澄渠等三月二 t日建逮之合理。 

闕 行 政 長 窗 之 派 任 問 題 ， 英 國 代 表 業 

已 將 其 歷 史 今 晨 向 安 全 理 * 會 > ^ 述 之 矣 。 

茲 不 ^ 述 。 但 本 人 深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此 已 

明瞭三月二十日之建議 [ S / 7 0 7 ] 主張將特 

里亞斯持I：，由區之全區歸s*^義大利主權下 

f造成之不満狀 

^ 有 j y 致 之 也 。 職 是 之 故 和 i i o 之 有 關 持 

里亞斯待部分已無法實施，因BF乃有美、英、 

法三國之三月二十日建饑，主張修正和約條 

款 而 將 待 里 亜 斯 持 自 由 菡 全 部 歸 遼 義 大 利 

主權，作爲解决此問題之唯一方法。於業綞 

正式遞交安全理事會及正式向南斯拉夫政府 

提出之三月二十日建議中三國政府稱其镀有 

充分確據,證明南斯拉夫轄區已完全變質又 

該國使用不尊重列強欲使該區有獨立民主之 

程序，事實上將該區倂入南斯拉夫。豳於此 

點 S i r Alexander Cadogan今晨巳列舉若干 

事例矣。 

關於"鐵暮"後南管自由區之治理倚形 

南斯拉夫&府竟未承認其對於安全理事會 

負有任何責任。Mr Vil fan於本人曾加誶論 

之 八 月 四 日 演 中 [ 第 三 四 四 次 會 議 ] 稱 安 

之 報 吿 朋 渠 對 於 ^ 項 報 吿 書 之 提 出 ， 並 不 

反對。此舉無非使人jy爲南斯拉夫政府久欲 

提出詳盡之行政報吿也。事實上吾人僅能猜 

測其所W艮權提出是項報吿之理由。但安全 

理 事 會 對 於 英 荬 區 之 情 形 業 巳 洞 悉 ， 該 E 

之行政狀《，不锥判斷。安全理事會應處於 

能同樣明晰f>J斷南斯拉夫區域狀id之地位。 

逐點詳加比铰。 

主 席 尙 有 數 人 欲 發 雾 。 

有人提議於今日午後二時三十分鵝镜討 

St,或延至八月十八日星期三午後二時三十 

分績議。本人贊成 f 二項提議。 

Mr JESSUP ( 差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吾 人 預 定 

於 屋 期 三 晨 I t 諭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但 ^ 問 題 之 

t tsSr ,可能超出上午時間。 

題。本人懐疑是曰有否時脚計踰此問題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開 會 時 問 若 由 原 定 

之 午 前 十 一 時 提 前 至 十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想 有 

Sir Alexander Cagodan(英聯王國）主席 

稱尙有若干人欲發 t。渠等如有準備或願於 

今 日 午 後 發 a , 如 是 則 可 節 省 若 干 時 間 。 

主 席 本 人 名 單 上 之 若 干 發 旨 者 欲 於 星 

期三螢言。下次會議定於八月十八日星期三 

午後二時三十分舉行。 

午後一時二十分敬會。 

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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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̂brena Dominicana 
Galle Mercedes No 49 
Apartado 656 
Ciudad TçujiUo 

厄瓜多 
Munoz Hermanos y Cia 
Nueve de Octubre 703 
Casilla 10-24 
Guayaquil 

埃及 
Libraine La Renaissance 

d Egypte 

9 Sh Adly Pasha 

Cairo 

阿比西尼亞 
t Agence éthiopienne de publicité 

P O Box 8 

Addis-Afaeba 

芬闉 
、Akateemmen Kirjakauppa 

2 Keskauskatu 
Helsinki 

法國 
Editions A Pedonc 
13 rue Soufflot 
Pans Ve 

希腿 
£leftherGudakis 

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
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
Athènes 

瓜 地 拉 
Jose Goubaud 
Goubaud & Q a Ltda ^ucsor 
5a Av Su" No 6 y 9a C P 
Guatemala 

海地 
Max Bouchcreau 
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
Boite Postale 111—B 
Port-au-Prince 

冰島 
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-

sonnar 

Austurstrcti 18 

Reykjavik 

印度 一 
Oxford Book & Stationery Co 
Scxndia House 
New Delhi 

伊 朗 
Bangahe Piaderow 
731 Shah Avenue 
Téhéran 

伊拉克 
Mackenzie & Mackenzie 
The Bookshop 
Baghdad 

黎巴嫩 
Librairie universelle 
Be yrouth 

盧森馕 
Librairie J Schummcr 
Place Guillaume 
Luxembourg 

荷蘭 
N V Martinus Nijhoff 
Lange Voorhout 9 
s-Gravenhage 

鈕西醮 
Gordon & Gotch Ltd 
Waring Taylor Street 
Wellington 
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

of New Zealand 

P 0 ， ， G P O 

Wellington 

尼加拉瓜 ，， 
Ramiro Ramfrcz V 
Agencia de Pubhcacioncs 
Managua D N 

那威 
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

Kr Augustgt 7A 

Oslo 

«^笆 
^ Librena intemacional d d 

Peru ， S A 

CaslUa 1417 

L ina 

辦 ^ ^ 
D P Perez Co 

1 jl Riverside 

Ç a Juan Rizal 

' S o o l d z i e l n a Wydawmcaa 

o8 Poznanska 

\^ aiszawa 

^ 典 
A - B C E FntzeA Kungl 

Hofbokhandel 
Fredsgatan 2 
Stockholm 

S 士 
L b-aine Payot S A 
Lausanne Genève, Vevey, 

Montreux 
Nea'^hâtel Berne, Basel 
Hans Raunhardt 

,Kirchgasse 17 
, Z u n c n 1 

敍利亞 ，， 
Librairie universelle 
Damas 

士耳其 
Lib'aine Hachette 
469 Istiklal Caddesi 
Beyoglu̶Istanbul 

由 非 , 
Central News Agency Ltd 
Commissioner & Risstk Stmts 
Johannesburg and at Capetewa 

and Durban 

英圃 
K M Stationery Office 
F O Box 569 
London S E 1 

and dt H M S O Shops in 
Li-ndon Birmingham, Ei fe -
burgh Manchester, Gardiii 
Belfast and Bristol 

fntemational Documents 
Service 

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
2960 Broadway 、 
New York 27, N Y 

^ 拉 丰 
O^cma de Representaaôn de 

Editoriales 
Av ISdcJuho 1333 Esc l 
Montevideo 

- 內 琮 拉 
Escitoria Pérez Macliado 
Conde a Pmango 11 
Caracas 

南斯拉夫 
Drzavno Prcduzecc 

slovenska KB¦iga 
kovska Ul 36 

Jug 

Me 
Beograd I 4 9 C t ] 

S c 3rd Year No 104 

Printed in the U S A 

Pr ce m the Un ted States 20 cent 

" 2 8 November 1949- 225 


